
 
油尖旺區議會第 125/2008 號文件  

 

2 0 0 8 至 2 0 11 年 度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度 報 告  
（ 會 議 於 2 0 0 8 年 7 月 1 0 日 舉 行 ）  
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
      
D F M C  1   檢 討 小 型 工 程 計

劃 的 撥 款 安 排  
 委 員 會 通 過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每 年 分 兩 批 審

議 由 議 員 提 呈 的 工 程 建 議 。 下 次 會 議 將 討 論 在

該 次 會 議 提 交 文 件 的 截 止 日 期 前 收 到 的 工 程 建

議；第 二 批 工 程 建 議 將 於 2 0 0 9 年 3 月 份 舉 行 的

第 八 次 會 議 審 批 ， 以 該 次 會 議 截 止 收 件 的 日 期

為 準 。  

  

      
D F M C  2 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

署 於 2 0 0 8 年 5 月

至 9 月 份 在 油 尖

旺 區 內 舉 辦 的 康

樂 體 育 活 動 及 設

施 管 理 的 匯 報  

 委 員 會 贊 成 分 階 段 翻 新 洗 衣 街 花 園 。   康 文 署  

      
D F M C  3 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

署 檢 討 在 公 眾 遊

樂 場 內 設 立 指 定

吸 煙 區 的 安 排  

 委 員 會 支 持 文 件 載 述 的 建 議 。   康 文 署  

      

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D F M C  4 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

署 於 2 0 0 8 / 0 9 年 度

在 油 尖 旺 區 康 樂

及 體 育 場 地 的 小

型 工 程 及 環 境 改

善 項 目 撥 款 申 請  

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1 , 0 5 6 , 0 2 0 元，供 康 樂 及 文 化 事

務 署 （ 康 文 署 ） 推 行 4 項 小 型 工 程 及 環 境 改 善

項 目 。  

 康 文 署  

      
D F M C  5   「 緬 甸 臺 興 建 休

憩 處 」工 程 項 目 進

度 報 告 及 最 新 建

議 安 排  
 

 委 員 會 對 工 程 設 計 和 費 用 有 保 留 ， 並 促 請 各 部

門 加 強 執 法 ， 例 如 在 附 近 的 大 廈 牆 身 設 立 閉 路

電 視 ， 以 解 決 該 處 的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。  

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環 境 保 護 署  
香 港 警 務 處  

運 輸 署  
消 防 處  
民政處  

      
D F M C  6   2 0 0 8 至 2 0 0 9 年 度

由 油 尖 旺 民 政 事

務 處 主 導 的 工 程

項 目 進 度 報 告 (截
至 2 0 0 8 年 6 月 3 0
日 )  

 委 員 會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通 過 委 任 馬 梁 建 築 師

事 務 所 ( 香 港 ) 有 限 公 司 和 杜 志 成 父 子 有 限 公 司

為 油 尖 旺 區 的 合 約 工 程 顧 問 。  

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     
D F M C  7   更 換 及 翻 新 油 尖

旺 區 議 會 告 示 板

工 程  

 委 員 會 通 過 建 議 。   民政處  

      

 -  2  -

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D F M C  8   京 士 柏 休 憩 花 園

改 善 工 程  
 委 員 會 擱 置 工 程 建 議 ， 待 康 文 署 評 估 該 公 園 的

情 況 後 再 按 需 要 提 呈 文 件 ， 供 委 員 會 審 批 。  
 康 文 署  

      
D F M C  9   改 善 豉 油 街 隧 道

工 程  
 委 員 會 通 過 建 議 。   民政處  

      
DF MC 1 0   海 泓 道 上 興 建 休

憩 坐 椅  
 委 員 會 通 過 建 議 。   民政處  

      
DF MC 11   建 議 麗 星 大 廈 門

前 設 置 獨 立 式 防

撞 欄  

 委 員 會 通 過 建 議 。   民政處  

      
DF MC 1 2   要 求 於 旺 角 道 /廣

東 道 (明 渠 舊 址 地

點 )興 建 與 旺 角 道

遊 樂 場 連 接 之 休

憩 公 園  
 

    

DF MC 1 3   要 求 將 旺 角 道 /廣
東 道 明 渠 舊 址 之

土 地 交 予 康 文 署

與 毗 鄰 之 旺 角 道 /
上 海 街 休 憩 處，一

併 發 展 作 有 專 人

管 理 的 公 園  

 委 員 會 通 過 建 議 。   康 文 署  

      

 -  3  -



 -  4  -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DF MC 1 4   要 求 盡 快 落 實 九

龍 站 渡 船 角 一 帶

興 建 休 憩 用 地  
 

 鑑 於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正 評 估 中 九 龍 幹 線 及 廣 深 港

高 速 鐵 路 工 程 利 用 該 處 土 地 作 工 地 的 可 行 性 ，

委 員 會 把 這 議 題 列 入 下 次 會 議 的 續 議 事 項 。  

 路 政 署  
地 政 處  
規 劃 署  
康 文 署  

香 港 鐵 路 公 司  
      

DF MC 1 5   建 議 於 九 龍 公 園

徑 兒 童 遊 樂 場 加

設 避 雨 設 施  

 委 員 會 通 過 建 議 。   民政處  

      
DF MC 1 6   建 議 改 善 油 尖 旺

區 公 園 及 休 憩 處

設 施  

 委 員 會 通 過 文 件 載 述 的 建 議 （ 建 議 一 的 第 三 點

除 外 ），並 提 議 康 文 署 加 強 埃 華 街 休 憩 處 的 燈 光

照 明 。  

 康 文 署  

      
DF MC 1 7   要 求 區 議 會 撥 款

在 區 內 進 行 設 施

改 善 工 程  

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否 決 文 件 所 載 的 街 道 美 化 工

程 。  
  

       
DF MC 1 8   康 文 署 申 請 追 加

工 程 撥 款  
 與 會 議 員 通 過 撥 款 5 6 , 9 1 0 元 予 康 文 署 ， 用 以 支

付 委 員 會 在 第 三 次 會 議 中 通 過 的 工 程 項 目 (撥 款

額 共 1 , 8 9 7 , 0 0 0 元 )的 3 %日 常 維 修 開 支 。  

 康 文 署  

       
DF MC 1 9   申 請 撥 款 以 美 化

街 道  
 與 會 議 員 通 過 撥 款 1 0 萬 元，供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

處 （ 民 政 處 ） 美 化 街 道 ， 以 配 合 宣 傳 奧 運 。  
 民政處  

      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0 8 年 7 月  


